

                              济管市监办〔2026〕35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下达2026年度第一批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科（室）、直属单位、市场监管所、承检机构:
为加强我市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产品特点和消费热点，按照《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6年版）》，市局决定对水泥、复肥等5种产品开展监督抽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查任务
（一）抽查范围
从全市生产企业、销售企业中抽查水泥、复肥等5种产品共计批次。抽查品种、抽查领域、计划批次等详见附件1。
（二）承检机构
本次监督抽查任务由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检验检测中心承担，主要任务是负责样品的抽取、检验、检验结果告知、检验结果分析汇总及材料报送等工作。
（三）抽样检验工作
1.严格落实“双随机”抽样要求。承检机构要“随机”选派具有抽样资格的人员开展抽样工作，抽样人员不得参与检验工作。生产领域按照“随机”产生的企业名单进行抽样，销售领域按照市场监管部门“随机”确定的企业名单进行抽样；承检机构应与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联系，在其配合下依法依规开展抽样工作。
2.严格按规定抽取样品。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单位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得由被抽样单位自行抽样。抽样或检验过程中发现被抽样单位存在涉嫌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应当终止抽样或检验，立即报告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样人员应当对抽样全过程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抽样人员不得抽样：一是待销产品数量不符合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的；二是有充分证据表明拟抽样产品不用于销售，或者只用于出口并且出口合同对产品质量另有约定的；三是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试制”“处理”“样品”等字样的。对因转产、停业等原因未抽到样品的，按规定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未抽到样品企业情况说明表》（附件2），经市场监管部门签字盖章确认。
3.承检机构要认真落实“抽检分离”制度，抽样人员不得承担相应产品检验工作。
（四）工作时间安排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本次监督抽查时间自通知下达之日开始，完成时间详见附件1。承检机构在任务结束后，应及时将抽查结果及分析汇总材料录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网上审批及证后监管系统，同时将检验报告（一式三份）、抽样单、加盖本单位公章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情况备案表》（附件3）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本报送市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
（五）抽样和检验费用
监督抽查抽样、检验费用由市局按照有关规定拨付给承检机构。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承检机构不得向被抽样企业收取样品的抽取、购买、运输、检验、处置等工作费用。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联动配合。各相关科室、各市场监管所要高度重视此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积极主动组织监管人员协同承检机构做好抽检工作，对阻碍、拒绝或不配合抽样的，要及时进行协调，责令改正，若仍拒绝的，要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附件4）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对于在抽样过程中接到承检机构反馈的企业存在无证无照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时，应及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必要时向其他部门进行反馈。
（二）强化抽查结果处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后处理工作，依法责令生产销售企业停止生产销售同一产品，全面清理、处置库存不合格产品；督促指导企业查找不合格原因并及时整改。依法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结果处理情况要及时录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网上审批及证后监管系统。
（三）加强质量技术帮扶。组织有关行业组织和技术机构，帮助企业深入查找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方案，促进行业质量水平提高。

[bookmark: OLE_LINK17]附件：1.2026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第一批）
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未抽到样品企业情况说明表
3.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情况备案表
4.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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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表（第一批）
	[bookmark: _Hlk228198077]序号
	产品名称
	总批次
	生产领域批次
	销售领域实体店批次
	完成时间

	1
	复肥
	40
	10
	30
	2026年6月30日、2026年9月30日

	2
	水泥
	7
	5
	2
	[bookmark: OLE_LINK1]2026年8月30日

	3
	新型墙体材料（砖、砌块）
	7
	7
	0
	2026年9月30日

	4
	商品煤
	21
	20
	1
	2026年12月20日

	5
	危险化学品
	8
	8
	0
	2026年8月30日














附件2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未抽到样品企业情况
说明表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任务来源
	
	任务类别
	

	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               □实体店

	抽查产品
	
	抽样时间
	年  月  日

	抽样机构
	
	抽样人员
	

	受检单位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未抽到样品原因（可多选）：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倒闭  □注销   □停产  □转产  □搬迁  □地址不准
□吊销营业执照   □无可抽查产品       □抽样数量不足
□仅有“试制”“处理”“样品”等产品    □全部用于出口
□其他（需填写过程简要描述）

	过程简要描述： 


抽样人员签字：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受检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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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济源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情况备案表
承检机构（盖章）：
计划批次：                              完成率（%）：
	序  号
	受检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检单位名称
	受检单位所在地
	生产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单位名称
	生产单位所在地
	产品
名称
	商标
	规格
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抽样单编号
	产品货值
（万元）
	抽查
领域
	备注

	
	
	
	
	
	
	
	
	
	
	
	
	
	
	

	
	
	
	
	
	
	
	
	
	
	
	
	
	
	

	
	
	
	
	
	
	
	
	
	
	
	
	
	
	

	
	
	
	
	
	
	
	
	
	
	
	
	
	
	

	
	
	
	
	
	
	
	
	
	
	
	
	
	
	

	
	
	
	
	
	
	
	
	
	
	
	
	
	
	




附件4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
	任务来源
	
	任务类别
	

	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               □实体店

	产品名称
	
	抽样日期
	

	受检单位名称
	
	受检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抽样机构
	
	联系人及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描述）：




抽样人员签字：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受检单位无正当理由阻碍、拒绝或者不配合抽样的，由抽样人员填写此表，立即报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拒检过程描述应如实记录、文字通顺、语言精练，应包括抽样人员在内不少于2人的共同签字。
